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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剿劣水三年行动
方案暨2018年工作方案

为打好新城剿灭劣V类水攻坚战，实现“一三五”治水目标，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河长制的实施意见》（市发〔2017〕11号）和《西咸新区剿劣水三年行动方案暨2018年工作方案》的精神，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提升水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巩固提
升2017年“垃圾河、黑臭河”专项治理成果，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提标改造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城镇截污纳管及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等剿劣水工程，实现新城所有河流、湖泊、沟渠、涝池等水体水质达标，维护好河湖生命健康。
到2020年底，全面消除新城境内劣V类水体，水生态系统功能基本恢复，渭河秦汉段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IV类，泾河水质达到相应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芋子湖水质达到Ⅲ类。
二、重点任务
1. 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以全面提升新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率和排放水质为重点，不断提升新城污水处理能力，到2020年，视新城污水来水量适时启动朝阳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建设或新建正阳污水处理厂1座，日新增污水处理能力5万吨/日。新城内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除总氮指标外，基本控制指标达到地表水IV类水质，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0%以上。
牵头单位：综合执法和城乡管理局，配合单位：规划建设局、环境保护局、发展改革局，实施单位：综合执法和城乡管理局
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以中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法案为指导，以建设清洁乡村、美丽乡村为目标，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方案，采用“城带村”“镇带村”“联村”“单村”等方式，加快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到2020年，新城80%以上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
2018年将采用新城自建，完成21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6月底前全部开工，年底全部建设完成。
牵头单位：农林水和交通工作局， 配合单位：规划建设局、环境保护局，实施单位：各街办（镇）
（三）城镇截污纳管及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按照污水“全收集”的目标，制定截污纳管与雨污分流
治理专项行动方案，制定年度建设计划。各街办（镇）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内部排污管道接入市政管网，加强污水管网的日常养护，按照规划完成新建排水管网工作。
到2020年，新城雨污分流改造完成7公里。
2018年，新城雨污分流改造完成2公里。
牵头单位：规划建设局  实施单位：政府投资管理局
（四）沿河工商企业执法监管工程
按照监测全覆盖、监管全天候的目标，加强水环境执法
监管，所有重点水污染企业均按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实现全天候监控。所有排污单位必须依法实现全面稳定达标排放。每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超标和超总量的企业予“黄牌”警示，一律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对整治未能达到要求且违法情节严重的企业予以“红牌”处罚，一律停业、关闭。
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定期开展沿河小作坊、小餐饮、
洗车场、洗砂场、搅拌站、农贸市场、早夜市、“农家乐”等微小污水乱排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到2020年，新城重点污染源全部实现自动监控，工业
聚集区污水治理设施完善，水环境执法监督威慑作用明显提高。
2018年新城所有国控企业完成水质自动监控设备安装，微小企业污水乱排放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牵头单位：环境保护局，配合单位：发展改革局、综合执法和城乡管理局，实施单位：各街办（镇）
（五）沿河农村垃圾集中收集装置工程
全面推进沿河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提高减
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水平。
到2020年，实现新城沿河行政村生活垃圾全收集全处
理。
2018年，主要完成新城行政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置，
处理率达到85%。
牵头单位：综合执法和城乡管理局，实施单位：各街办（镇）
（六）农业面源污染及养殖场治理工程
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行动，持续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积极推进规模养殖场粪便污水储存、处理、利用设施配建，在养殖集中区域建设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利用处理。不断提高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防止河道污染。
调整水产养殖，明确水产养殖区域，加强水产养殖污染处理，大力推进池塘循环水养殖，减少尾水排放，
到2020年，新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90%以上，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30%以上，肥料、农药利用率达到40%以上。新城规模养殖场粪污水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
2018年，新城农药、化肥使用零增长，完成４个规模养殖场污水处理配建。
牵头单位：农林水和交通工作局，实施单位：各街办（镇）
（七）海绵城市建设改造工程
按照《西咸新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和《西咸新区进一
步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重点对城区居民小区、公园绿地、道路广场实施海绵城市建设改造，探索河道海绵化改造，加快海绵城市相关项目建设，减少初期雨水污染河流，实现雨水资源化利用。
     牵头单位：规划建设局，配合单位：环境保护局、各街办（镇）  实施单位：基建公司
（八）河流湖库治理及水生态修复工程
按照《西咸新区水系规范》总体要求，以建设扩水增绿
现代田园城市为目标，以堤防建设、污水治理、河道绿化及景观建设为重点，加快渭河、泾河等主要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按照秦汉编制的“一河（湖）一策”治理保护方案，加快渭河湿地公园项目建设，推进泾河治理规划建设。加大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逐步恢复河湖湿地等各类水体的自然连通和水体自净能力。 
到2020年，基本完成水系建设任务，新城境内河流湖库全面消除劣V类水体。
2018年，重点完成渭河湿地公园一期工程建设，新增湿地2000亩，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牵头单位：农林水和交通工作局，配合单位：规划建设局，实施单位：集团公司
（九）河湖监测管理工程
加快推进水质自动监测站点建设，积极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手段，强化河流湖库水环境质量监测监控，充分运用河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河湖智慧化管理。
到2020年，建成河湖管理大数据库和市政管网大数据库，实现新城河湖信息化管理全覆盖。
2018年，建成河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重要河湖水质自动化监测体系，启动河湖管理大数据库、市政管网大数据库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动化监测管理系统建设。
牵头单位：河长办，实施单位：规划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环境保护局、综合执法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各街办（镇）
三、保障措施
1. 加强领导，细化任务。按照工作目标化、目标项
目化，项目责任化的要求，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制定本部门剿劣水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责任，进度要求、考核办法、保障措施，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河长制作战指挥部各专项工作组牵头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任务分工，把剿劣水行动工作再细化，再分解，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明确各部门具体任务，协调解决河湖管理的重点难点问题，高质量完成三年剿劣水任务。
1. 严格考核，强化问责。 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的联
席会议、巡查、考核监督、信息共享、检查验收等工作制度，将剿劣水实施情况作为“河湖长制”督促考核的主要内容，每月对进展情况进行考核通报，对工作不力，进展滞后的部门相关领导进行通报、约谈问责。
1. 统筹安排，强化保障。发改、财政等部门要
加大对剿劣水重点项目的资金倾斜支持力度，积极创新融资机制，引导和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剿劣水三年行动。建立剿劣水工程应急管理绿色通道，确保各类工程项目顺利建设。
1.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在新城持续开展“河小二”、
[bookmark: _GoBack]“湖小二”宣传，选聘荣誉市民河长湖长，在中小学开展河长制湖长制宣传等活动，形成全民爱水护水氛围。发挥新闻和舆论监督作用，充分利用各类传播载体，深入宣传河长制湖长制和先进典型，曝光破坏水环境现象和不作为行为，凝聚正能量，提高全社会对河湖保护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